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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商务局

关于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下属单位、监管企业：

为从源头上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切实打牢安全生产基础，提升生产经营单位本质安

全水平，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按照《荥阳市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的通知》（荥安委【2016】8 号），现将我市商务领域强

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认真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按照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决策

部署，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和杜绝

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主要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指生产经营单位依照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履行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和义务。具体

包括以下 18 个方面内容：

1.依法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配强安全管理人员，

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组织管理和指导协调职责。

2.按照“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

立健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各职能部门人员、班组长、

特种作业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明确；加强对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

实。

3.持续具备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

的安全生产条件，在生产经营设施、设备、人员素质、管理制

度、采用的工艺技术等方面达到相应的要求。

4.确保资金投入满足安全生产条件需要，由生产经营单位

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

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5.对从业人员（包括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人员）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

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

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

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

不得上岗作业。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6.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危

害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教育职工自觉承担安全生

产义务。

7.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

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规定佩戴、使用。

8.对重大危险源应当严格登记建档，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并定期进行检查、检测、评估；有些重大危险源较多，情况严

重的生产经营单位，还应当建立专门的安全监控系统，实施不

间断的监控。

9.预防和减少作业场所职业危害。

10.安全设施、设备（包括特种设备）符合安全管理的有关

要求，按规定定期检测检验。

11.依法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救

援演练，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切实增强应急预案的有效性、针



对性和操作性，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12.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及时发现、治理和消除本单位安全事故隐患。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13.积极采取先进的安全生产技术、设备和工艺，提高安全

生产科技保障水平。

14.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

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15.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应当

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

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16.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鼓励投保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17.按要求上报生产安全事故，做好事故抢险救援，妥善处

理对事故伤亡人员依法赔偿等事故善后工作。

1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责任。

三、工作要求

1、分管领导、各科室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切实履行安全

生产行业管理职责。依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事项，督促生产经

营单位日常照单履职，失职照单追责。要组织专业人员，深入

基层一线，对主体责任落实好的生产经营单位，抓好巩固提高；

对落实差的生产经营单位，加强督促指导，限期组织整改；对

无视法律法规、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要

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2.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措施到位、成效显著的生产经

营单位，要及时总结推广经验，给予表彰奖励，推动典型示范；

对未按要求开展工作、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问题突出的生产

经营单位，要纳入重点监管名单，严厉查处。要通过多种形式

强化宣传，运用典型引导和鞭策生产经营单位创新管理方法、

落实管理责任、提升管理水平，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

2016 年 5 月 30 日


